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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湘典食品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团体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涉及知识产权应遵守《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团体标准涉及知识产权的管理规定》。

本文件为本发布者认可的会员免费使用，但需向协会秘书处报备。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湘典食品有限公司、浏阳掌中勺食品有限公司、浏阳市湘鸿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鹏飞、邹陶、张杏玲、罗丰、吴聪、娄爱华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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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湘菜 酸菜小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制湘菜 酸菜小笋的原料要求、加工技术要求、产品要求、检验规则、标识、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预制湘菜 酸菜小笋的生产、流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

GB 27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6O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DBS 43/010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制菜生产卫生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制湘菜

以肉及肉制品、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蛋及蛋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藻类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

豆类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初加工、腌制或发酵、熟制等工艺加工而成，食用前需加热的湘菜制品。
注：按熟制调味程度细分为再烹菜和免烧菜两类。

3.2

酸菜小笋

以可食小笋为主料，酸菜等为配料，经烫漂或脱盐等预处理，通过离心脱水、拌料、包装、杀菌等

工艺制成的须再烹调后方可食用的盐渍蔬菜。

4 原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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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小笋：应以毛竹、水竹等常见小径级鲜竹笋为主要原料，经剥壳、预煮（脱涩）等预处理或盐渍

处理。不得使用纤维木质化严重、有苦涩异味的笋种。鲜笋应符合 GB 2763、GB 2762 及相关规定，盐

渍笋应符合 GB 2714 及相关规定。

4.2 酸菜:应以叶用芥菜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酱腌菜，色泽呈黄褐色或青黄色，质地脆爽，无糜烂，

具有酸香风味，应符合 GB 2714 及相关规定。

4.3 食盐应符合 GB 2721 及相关规定。

4.4 味精应符合 GB 2720 及相关规定。

4.5 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及相关规定。

4.6 香辛料应符合 GB/T 15691-2026 及相关规定。

4.7 其他原辅料及添加剂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及其公告规定。

5 加工技术要求

5.1 工艺流程

原料→烫漂→脱水→拌料→包装→杀菌→成品

↘脱盐↗

5.2 关键工艺操作要点

5.2.1 预处理

原料净菜处理。酸菜去除老蔸、异物、糜烂部分；小笋需重点注意去除夹带的硬质笋衣、异物、糜

烂及病虫害斑点等原料。

5.2.1.1 烫漂，剥壳的鲜笋在 90-100℃热水（或饱和蒸汽）中杀青处理后，以流动饮用水冷却至笋体

中心温度 25℃以下。

5.2.1.2 脱盐，将分切后的盐渍笋和酸菜分别过水脱盐至食盐含量 5%以下。

5.2.2 脱水

将脱盐后的酸菜和小笋分别脱去明水。

5.2.3 拌料

将脱水后的小笋和酸菜按比例进行混合（小笋的含量比例不低于50%），加入其他辅料拌匀。

5.2.4 包装

按规格要求，将拌匀的物料装袋并真空封口。

5.2.5 杀菌

产品在90-100℃热水中杀菌20-30分钟，快速冷却至室温或冷藏温度。

6 产品要求

6.1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 验 方 法

色泽
酸菜叶呈淡黄色至深黄褐色，菜蔸部分微黄色或褐绿色，小笋呈现乳白
色、淡黄色或自然的黄褐色，有光泽感，整体呈色均匀自然

依据 GB 2714 的方

法要求，取适量试

样置于白色瓷盘

中，在自然光下观

察色泽和状态。闻

其气味，用温开水

漱口后品其滋味。

组织形态
酸菜组织致密，质地脆嫩，用手触摸有韧感和弹性，无糜烂。笋体饱满，
形态完整，质地脆嫩、爽口，有一定的韧性和弹性，无糜烂

滋味、气味 具有特有的纯正酸香，无异味、无异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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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6.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 验 方 法

水分/（g/100g） ≥80 GB 5009.3

食盐（以 NaCl 计）/(g/100g) 0.5～1.5 GB 5009.44

总酸（以乳酸计）/（g/kg) ≥0.5 GB 12456

6.3 微生物要求

应符合GB 2714及相关规定。

6.4 安全要求

6.4.1 污染物限量

铅应符合表3规定，其他污染物应符合GB 2762及相关规定。
表3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 验 方 法

铅（以 Pb计）/mg/kg ≤0.2 GB 5009.12

6.4.2 食品添加剂

不得使用防腐剂及人工着色剂，其他食品添加剂应符合GB 2760 及相关规定。

6.5 生产过程中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与DBS 43/010的规定。

6.6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检验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同一品种、同一产线（设备）、同一生产日期的产品为一批。

7.2 抽样

每批随机抽取样品，数量满足出厂检测或型式检验项目需要，以及留样的需要。

7.3 出厂检验

7.3.1 每批产品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3.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净含量、亚硝酸盐、小笋含量。

7.4 型式检验

7.4.1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要求的的全部项目。

7.4.2 正常生产时每年不少于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原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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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5 判定规则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检验结果中有一项以上（含一项）不合格时，对不

合格项目从该批次留样中取样复测，复测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如复测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

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标签

8.1.1 产品包装标签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 及相关规定。

8.1.2 外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2 包装

8.2.1 产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公告的要求。

8.2.2 外包装应符合 GB/T 6543 的要求。

8.3 运输与贮存

8.3.1 应符合 GB 31621 的规定。

8.3.2 常温产品需放于阴凉干燥条件下，冷藏产品应在 0℃～4℃冷链条件下贮存、运输。

8.4 保质期

应根据产品工艺特性确定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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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湘菜 酸菜小笋》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1.1 产业现状

湘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以其独特的香、辣、鲜风格风靡全国。近年

来，随着消费者对方便、快捷、标准化餐饮需求的增长，预制湘菜产业迎来了

快速发展期。“酸菜小笋”作为一道具有鲜明湖南地方特色的家常菜肴，集

“酸、脆、鲜、辣”于一体，市场接受度高，需求旺盛。

酸菜小笋一方面是以单独菜品供应给消费终端，另一方面是作为酸菜鱼、

米粉浇头、快餐料理包的配料销售，是 B端餐饮的增长主力。浏阳预制菜产业

园的“酸菜小笋”就曾被列为代表性的年菜产品。根据统计推算，湖南预制菜

酸菜小笋的年产值规模约在 5-8 亿元，属于正在起量的潜力单品。

1.2 立项背景

1.2.1 政府不断出台对预制食材产业及湘菜产业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为

产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契机

湖南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并配套了实质性举措：将预制菜纳入乡村振兴基金重点投

向，并且政府全力支持制定全产业链相关团体标准并给予奖励政策（计划出台

团体标准 30 项以上）。长沙市作为预制湘菜企业的主要集聚地，印发了《长沙

市推动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供了园区集聚和爆品培育等方面的

政策支持。同时，为确保产业特色和品质保障，政府对预制食材冷链系统的建

设专门给予了相关的专项资金奖补支撑。

1.2.2 当前本产业或行业的标准现状及需解决的问题

当前针对“酸菜小笋”这一特定预制菜品，尚无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各企业多参照 GB 2714《酱腌菜》或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进行生产，导致产品

在原料要求、工艺定义、感官特征、理化指标等方面存在差异，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制定本标准旨在为该产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终

结市场乱象，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守法企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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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必要性

针对上述问题，尤其是标准缺失的核心痛点，制订《预制湘菜 酸菜小笋》

团体标准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填补标准空白、打造品牌核心竞争力的需要（标准需要）:

制订高于国家标准的团体标准，能够率先抢占品质高地。通过打造“预制

湘菜”公共品牌，可以形成技术壁垒和品牌差异化，让“预制湘菜”在市场上

以更高的品质辨识度脱颖而出，支撑品牌溢价，是强化地理标志品牌内涵的关

键举措。

规范市场秩序、引领技术创新的需要（市场需要）:

标准为市场监管提供了技术依据，能有效遏制以次充好、无序竞争的乱

象，规范产品类别，正确适应 GB2760、GB2762 等国标，合理进行生产许可类别

管理，保护守法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塑造“预制湘菜”的整体品牌形象和产

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标准是产业提质升级的“牛鼻子”。一个科学、先进、适用的团体标准，

能够引导企业优化工艺、提升品质，推动整个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

提升转变。

拓展高端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

统一的标准是产品进入大型商超、连锁餐饮、电商平台等主流渠道的“通

行证”。它有助于建立消费者信任，降低交易成本，为“酸菜小笋”乃至“预

制湘菜”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铺平道路。

综上所述，预制湘菜酸菜小笋产业正处于从“有”到“优”、从“大”到

“强”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其发展虽具规模与基础，但受限于产业链条较

短、品牌溢价不足、市场秩序待规范等挑战，而核心标准的缺失是这些问题背

后的一个重要症结。

因此，及时制订并推行《预制湘菜 酸菜小笋》团体标准，是突破产业发展

瓶颈、引领产业迈向标准化、品牌化和高端化的战略支点。这不仅是产业内部

提质增效的内在要求，也是巩固和扩大“预制湘菜酸菜小笋”市场竞争力、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标准引领，打造预制湘菜品牌口号,筑牢坚实的

技术根基和持久的市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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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预制湘菜酸菜小笋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的良性发展与品牌影

响，在湖南省食品质量技术安全协会的指导下，湖南湘典食品有限公司牵头组

织浏阳掌中勺食品有限公司、浏阳市湘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电计量检

测（湖南）有限公司、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等企业和单位一起参与制定

预制湘菜酸菜小笋团体标准。于 2025 年 8 月份在湖南省食品质量技术安全协会

的组织下，召开了相关产品标准的研讨会，各团标参与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

等单位参加了情况汇报。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依据协会的《团体标准

管理办法》，组织酸菜小笋生产相关企业、相关立项专家组，于 2025 年 11 月

19 日在长沙召开了立项讨论会，并通过了《预制湘菜 酸菜小笋》团体标准立

项，确定了团标的起草组人员组成和分工。2025 年 12 月 26-27 日，协会以及

调研专家组、参标单位等组成的调研工作组到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

查访问。2026 年 4 月 21 日在长沙举行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

二、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任务来源：2025 年 11 月 19 日在长沙由湖南湘典食品有限公司牵头，召开

了立项讨论会并由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湘菜产业链专业委员会提出立

项。起草单位：湖南湘典食品有限公司、浏阳掌中勺食品有限公司、浏阳市湘

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湖南农业大学食

品科技学院。起草人员及单位、工作内容：具体见表 1。

表 1 起草人员及单位、工作内容

序号 起草人 单位 工作内容

1 张鹏飞 湖南湘典食品有限公司 主持

2 邹陶 湖南湘典食品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3 张杏玲 浏阳掌中勺食品有限公司 参与起草

4 罗丰 浏阳市湘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参与起草

5 吴聪 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 资料收集/参与验证

6 娄爱华 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参与起草

2.2 成立起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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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以张鹏飞、邹陶、张杏玲、罗丰、吴聪、娄爱华等人员组成的团体

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2.3 调查研究与资料收集、明确采样及检测指标

在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指导下，起草小组于 2025 年 12 月 26-27 日先

后到湖南湘典食品有限公司、浏阳掌中勺食品有限公司、浏阳市湘鸿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主要生产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酸菜小笋”的实际生

产工艺流程、关键控制点及现有质量控制体系，并采集了酸菜小笋等 24 个样品

（原料、半成品、成品）进行检测与数据分析，同时调取了近几年 24 个监督抽

检样品和企业外检或外检数据。对采集自不同企业的样品进行了验证性测试。

测试项目涵盖水分、氯化钠、总酸、重金属、微生物等。

2.4 试验数据分析与验证，形成征求意见稿

为确保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工作组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依据 GB 5009 系列等国家标准方法，通过对测试数据的统计分析，并

结合行业实际生产水平，确定了标准中各项技术指标的合理限值。

2025 年 11-12 月，起草小组通过调研得到的数据和检验结果，参考有关资

料，结合实际工艺，并经多轮讨论，完成了标准的讨论稿。

2025 年 12 月 26 日-27 日，湖南省食质安协会组织起草小组及调研专家组

到各企业进行走访调研，通过实际对比验证标准讨论稿的内容合理性与务实

性。

2026 年 4 月 21 日在长沙（湖南聪厨商务中心）召开标准起草小组讨论

会，起草组成员和协会组织的专家组逐条进行研究与分析，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1. 科学性原则：标准内容紧密结合“酸菜小笋”的实际生产工艺和产品特

点。技术要求与指标限值的确定以实地调研数据和验证检测结果为依据，检测

方法均引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方法。

2. 目的性原则：旨在解决“酸菜小笋”无标可依的核心问题，通过统一产

品定义、原料、工艺和质量要求，为生产、检验和市场监督提供明确、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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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规范。

3. 适用性原则：标准充分考虑了湖南地区“酸菜小笋”生产的普遍工艺和

当前产业技术水平，指标设置兼顾了先进性、可行性与引导性，易于企业执行

和推广。

4. 协调性原则：标准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所有安全

指标（污染物、添加剂、微生物）均符合或严于 GB 2762、GB 2760、GB 29921

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并与 GB 14881、GB 316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等基础标准相协调。

3.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实验数据分析

1. 范围、定义与分类：

范围：本文件规定了预制湘菜 酸菜小笋的原料要求、加工技术要求、产品

要求、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酸菜小笋：明确定义为以可食小笋为主料，酸菜等为配料，经烫漂或脱盐等

预处理，通过离心脱水、拌料、包装、杀菌等工艺制成的须再烹调后方可食用的

盐渍蔬菜。

2. 要求及设定依据：

（1）原料要求：

小笋应以毛竹、水竹等常见小径级可食用鲜竹笋为原料，经剥壳、预煮

（脱涩）等预处理或盐渍处理。不得使用纤维木质化严重、有苦涩异味的笋

种。鲜笋应符合 GB 2763、GB 2762 及相关规定，盐渍笋应符合 GB 2714 及相

关规定。

酸菜应以叶用芥菜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酱腌菜，色泽呈黄褐色或青黄

色，质地脆爽，无糜烂，具有酸香风味，应符合 GB 2714 及相关规定。

（2）感官要求

酸菜小笋依样品描述，描述内容分色泽、组织形态、气味与滋味、杂质。

表 2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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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

酸菜叶呈淡黄色至深黄褐色，菜蔸部分微黄色或

褐绿色；小笋呈现乳白色、淡黄色或自然的黄褐

色，有光泽感，整体呈色均匀自然

依据 GB 2714 的方法要

求，取适量试样置于白

色瓷盘中，在自然光下

观察色泽和状态。闻其

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后

品其滋味。

组织形态

酸菜组织致密，质地脆嫩，用手触摸有韧感和弹

性，无糜烂；小笋笋体饱满，形态完整，质地脆

嫩、爽口，有一定的韧性和弹性，无糜烂

滋味、气味 具有特有的纯正酸香，无异味、无异嗅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3）理化指标

1 酸菜小笋依据验证检测数据及工艺特点（脱盐脱水后拌料）设定水分不

低于 80g/100g，水分过低影响口感和风味，过高不利于保质。依据验证数据及

“减盐”健康导向设定食盐（以 NaCl 计）0.5g/100g～1.5g/100g，下限保证基

础风味和防腐作用，上限控制咸度，提升适口性，并给烹调者留有一定的调味操

作空间。为保证产品具有的酸味特征，考虑到生产工艺有清洗脱盐脱水，且目前

均采用用柠檬酸调酸工艺，但酸度不及传统发酵酸度，参考检测数据下限设定总

酸（以乳酸计）不低于 0.5g/kg。

2 近年监督抽检的历史数据

收集出厂检验报告 12 份，委托检验报告 7份，额外验证总酸 5份，共计

24 份。其中 18 份检测水分和食盐指标，5份检测总酸指标。水分指标检测结果

集中在 85g/100g～95g/100g。食盐指标检测结果集中在 0.5g/100g～

1.5g/100g，有 2份食盐含量检测结果高于 1.5g/100g，最高为 2.08g/100g。总

酸指标检测结果集中在 0.5g/kg～1.0g/kg，有 1份总酸含量检测结果低于

0.5g/kg，为 0.38g/kg。水分、食盐和总酸结果具体情况如下：

表 3 近年监督抽检或自检及委检水分统计表

水分监测值范围（g/100g） 85 以下 85～90 90～95 95 以上

样品数量（个） 0 6 12 0

占比% 0.00% 33.33% 66.67% 0.00%

表 4 近年监督抽检或自检及委检食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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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以 NaCl 计）监测值

范围（g/100g）
0.5 以下 0.5～1.0 1.0～1.5 1.5 以上

样品数量（个） 0 8 8 2

占比% 0.00% 44.44% 44.44% 11.11%

表 5 近年监督抽检或自检及委检总酸统计表

总酸（以乳酸计）监测值范

围（g/kg）
0.5 以下 0.5～1.0 1.0～1.5 1.5 以上

样品数量（个） 1 4 0 0

占比% 0.00% 80.00% 0.00% 0.00%

3 调研成品抽检结果

对两家生产企业的预制湘菜酸菜小笋成品抽样检测水分、食盐和总酸

综合检测结果和统计数据，本标准设计的指标见表 7。

表 6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80 GB 5009.3

食盐（以 NaCl 计）/(g/100g) 0.5～1.5 GB 5009.44

总酸（以乳酸计）/（g/kg) ≥0.5 GB 12456

（4）微生物要求

1 酸菜小笋为非即食蔬菜制品，大肠菌群参照 GB 2714 制定。

表 7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ᵃ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ᵇ/(CFU/g) 5 2 10 1000 GB 4789.3 平板计数法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g) 5 1 100 1000 GB 4789.10

注：

ᵃ 样品的采样和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

ᵇ 不适用于非灭菌发酵型产品。

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 m值的样品数；m为微生物

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M为微生物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8 / 10

2 近年监督抽检的历史数据

3 收集出厂检验报告 12 份，委托检验报告 7份，共计 19 份。其中 19 份

检测大肠菌群指标，7份检测沙门氏菌指标，6份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指标，检

测结果均能达到 GB2714 的要求

4 调研成品抽检结果

对两家生产企业的预制湘菜酸菜小笋成品抽样检测 4批也能达到要求。

综合检测结果和统计数据，本标准设计的微生物指标应符合 GB 2714 及相

关规定。

（五）污染物限量

1 铅是土壤中比较常见的重金属，亚硝酸盐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如土

壤、水体）中，也会在蔬菜腌制过程中，由细菌还原自然产生。因此，本标准

选择对样品中铅和亚硝酸盐含量进行测定。

2 近年监督抽检的历史数据

收集出厂检验报告 12 份，委托检验报告 7份，共计 19 份。其中 7份检测

铅指标，12 份检测亚硝酸盐指标。铅指标 5份未检出，2份检测结果在

0.1mg/kg～0.2mg/kg。12 份亚硝酸盐指标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铅结果具体情

况如下：

表 8 近年监督抽检或自检及委检铅统计表

铅（以 Pb计）监测值范围

（mg/kg）
未检出 0.1-0.2

样品数量（个） 5 2

占比% 71.43% 28.57%

3 调研成品抽检结果

对两家生产企业的预制湘菜酸菜小笋成品抽样检测铅、亚硝酸盐结果均符

合 GB2762 的要求

综合检测结果和统计数据，本标准设计的铅的污染物指标见表 10，其他污

染物应符合 GB 2762 及相关规定。

表 9 污染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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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铅（以 Pb 计）/mg/kg ≤0.2 GB 5009.12

（6）食品添加剂

1 为突出产品的“传统”和“天然”属性，标准规定“不得使用防腐剂、

着色剂”，其他添加剂使用须符合 GB 2760 国家标准要求。这体现了本标准对更

高品质的追求。

2 近年监督抽检的历史数据

收集出厂检验报告 12 份，委托检验报告 7份，共计 19 份。其中 4份检测

山梨酸指标，1份检测二氧化硫指标。二氧化硫指标检测结果为未检出。具体

情况如下：

表 10 近年监督抽检或自检及委检添加剂统计表

监测值范围（mg/kg） 山梨酸 二氧化硫

样品数量（个） 4 1

占比% 80.00% 20.00%

综合检测结果和统计数据，本标准执行 GB 2760 要求，并“不得使用防腐

剂、着色剂”。

四、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关系的情况说明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

标准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标准技术内容与 GB 2760、GB 2762、GB 2763、GB 29921 等强制性国家标

准保持一致，并与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31621《食品经营

过程卫生规范》等基础标准相协调。生产过程卫生要求引用了 DBS43/010（湖

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产品归类参考 GB 2714《酱腌菜》，并根据其“预制菜”、“非即食”的

特性，在生产许可分类上归属于“其他蔬菜制品”。

五、重大意见分歧及处理结果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分歧及处理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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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产品归类与名称：有意见认为产品可归为“菜肴类罐头”或“调味

笋制品”。经工作组充分讨论，认为产品核心工艺是酱腌菜的脱盐、拌料及杀

菌，而非典型的罐头高温高压灭菌工艺，且主体形态和消费场景（需烹饪后食

用）更接近预制菜肴半成品。最终一致同意参照 GB 2714，明确为“非即食酱

腌蔬菜制品”，名称定为“预制湘菜 酸菜小笋”，突出其菜品味型和需烹任后

食用的特性。

2、关于是否设定防腐剂限量：有建议参照酱腌菜国标设定防腐剂限量。工

作组基于市场调研和检测数据（多数合格产品未添加），为倡导清洁标签、提

升产品品质差异化优势，最终决定在标准中明确“不得使用防腐剂、着色

剂”。此规定高于国标底线要求，旨在引导产业升级。

六、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加强宣传与培训：建议由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牵头，组织主要

起草单位和技术专家，面向全省预制菜、酱腌菜生产企业，特别是“酸菜小

笋”生产企业，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会，详细解读标准条款和技术要点。

2、推动对标与达标：鼓励相关企业对照新标准改进生产工艺、升级检测能

力，申请使用本标准作为产品执行标准。行业协会可组织达标评定或推荐活

动，树立行业标杆。

3、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建立畅通的反馈渠道，收集企

业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为标准的后续修订和完善积累实践经验。

202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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